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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致裂器
是否属于刑法上的“爆炸物”

● 董史统 *　卢纪东 **　林　毅 ***/ 文

摘　要： “爆炸物”的认定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罪的核心要素。对二氧化碳致裂器等可

能涉及“爆炸物”范围的新兴技术认定，应选取符合实际的鉴定方式，重点审查鉴定方法是否科学、合理，与传

统鉴定方法既有共性特点又作必要区分。对鉴定意见形成的依据深入研究、理性审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诉前主

导、审查过滤职能，对鉴定意见进行证伪，做到不盲从、不偏信，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和技术框架的判断，让鉴定

意见回归原有之意，而不是作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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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氧化碳致裂技术的应用，不同司法机关有着

不同的认识。近年来，全国不同地区将基于二氧化碳

致裂技术的有关产品认定为刑法所禁止的“爆炸物”，

且有扩大化趋势。当前，对二氧化碳致裂器等产品的

性质认定，既需统一认定“爆炸物”标准，又要普及

对此类产品的性能、作用等方面认知，做到正确适用

法律、不枉不纵，切实提升司法权威。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 2018 年 11 月，姚某某在某轻工业园区中

通快递中转站后面的废弃矿区，以 165 元每套的价格

向马某某购买 200 套二氧化碳致裂器装置（每套内含

一根钢管加一个催化器，下同）用于爆破作业。2018

年 11 月，姚某某在上述轻工业园区中通快递中转站后

面的废弃矿区，向马某某、郑某某购买 100 套二氧化

碳致裂器装置用于爆破作业。2019 年 5 月，姚某某在

上述轻工业园区中通快递中转站后面的废弃矿区，向

马某某、郑某某购买 300 套二氧化碳致裂器装置，后

因未用于爆破作业，樊某某、姚某某和袁某某将该二

氧化碳致裂器装置运输至隔壁县夏某某家中，后被民

警查获。经鉴定，上述二氧化碳致裂器装置中催化器

内的白色粉末具有燃烧、爆炸性，均为爆炸物品。

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发现，此类案件争议焦点主要

集中在两方面 ：（1）二氧化碳致裂器装置是否属于“爆

炸物”，尤其是在新兴技术勃发而没有明确鉴定标准、

行业规范等情况下，对“爆炸物”的具体范围如何进

行甄别和判断，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如何采信

运用 ；（2）犯罪嫌疑人姚某某、樊某某主观上是否明

知二氧化碳致裂器属于“爆炸物”，特别是在犯罪嫌疑

人一方提供的相关《检验报告》和由公安机关委托鉴

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截然相反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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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审慎认定更需权衡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

与传统化学反应的爆破方式不同，二氧化碳致裂

器属于物理致裂，不会产生热量、气体和冲击波。二

氧化碳致裂属于新兴技术，在没有深入了解涉案产品、

熟悉产品性能和工作原理等情况下，仅靠案卷记载的

产品照片、证人证言等，无法了解二氧化碳致裂技术

的工作原理和方法，给司法人员准确认定二氧化碳致

裂器的性质带来困难。在办理二氧化碳致裂器类“爆

炸物”犯罪案件时，鉴定意见是关键证据，但仅依赖

传统鉴定意见定案，容易导致司法擅断。

二、办理二氧化碳致裂器类“爆炸物”犯罪案件

的基本思路

（一）二氧化碳致裂器是否属于“爆炸物”的本源

探究

案涉二氧化碳气体“爆破”岩石新技术应用，并

非传统炸药爆破，而是通过催化器引发二氧化碳气体

瞬间膨胀的爆发力使岩石裂开，实际上是“胀裂”。二

氧化碳气体胀裂技术衍生的产品名称众多，有“二氧

化碳致裂器”“催化器”“活化器（剂）”等，实质都可

归类于二氧化碳致裂器装置，本质上就是一种“破岩

设备”。二氧化碳致裂器装置使用大多是在荒山野外、

远离人群等地方，使用方法就是在岩石上钻孔，插入

装置，用点火工具引燃，然后通过一系列反应，催发

二氧化碳膨胀气体，使岩石因气体膨胀而裂开。当然，

在引发二氧化碳产生膨胀的环节中，会涉及几种化学

产品的少量应用。二氧化碳气体爆破技术应用，改变

传统上用炸药开山炸石的危险方法，在国外是一项很

成熟的经验，但该技术在我国尚属于应用技术研究和

推广完善阶段的新型技术，即利用液体二氧化碳受到

外界能量激发气化产生的高速膨胀能量碎裂岩土，较

传统炸药技术具有环保、有效、安全、便利、经济等

特点。

在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前，如果将一款新技术、

新产品认定为刑法违禁，不仅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公民人身权益保障，而且不利于鼓励社会科技创新。

故而，总体思路是要在遵循客观规律、符合技术认定

等基础上，对二氧化碳致裂器是否属于“爆炸物”进

行实质评价。考虑到二氧化碳致裂器等爆破产品目前

在我国暂未列入爆炸物品管理，也未禁止用于岩体破

裂作业，对于此类物品不能作为刑法犯罪中的“爆炸物”

进行评价。

（二）鉴定意见存在效力认定风险的现实考虑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鉴定结论”修正为

“鉴定意见”。因“结论”具有唯一性，而“意见”仅

仅属于一种证据材料，不能当然地作为定案根据，需

对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全面审查判断。［1］鉴定依

据是否充分，决定能否采信鉴定意见。作为关键定案

证据的鉴定意见，如果没有鉴定依据，则意味着违反

罪刑法定原则。目前，对“爆炸物”认定尚无明确的

国家鉴定标准。当前，国家正在制定二氧化碳气体爆

破器材的产品标准、生产经营许可办法、使用范围和

主体资格，公安部正在组织研究制定“爆炸物”的司

法鉴定标准。因而，二氧化碳致裂器类产品的鉴定意

见因缺乏依据而存在效力风险，难以作为定案证据。

具体来说，虽然再次将催化器内容送国家民用爆

破器材质量检验中心和南京理工大学化学材料测试中

心检验，经过检验（采用在酒精灯上灼烧鉴定方式）具

备爆炸性。但三份鉴定意见结论不同，使用方法也不同：

（1）当事人、律师方提供的检验报告系用撞击、摩擦

的方法测试，认定不具备爆炸性 ；（2）贵州警察学院

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以雷管插入起爆方式测试，

分析认定为烟火药 ；（3）国家民爆、南京理工方面出

具鉴定意见，用酒精灯灼烧，为“断续燃烧，有火星”，

再通过时间 / 压力测试，结果为具有爆炸性。首先，上

述鉴定意见使用不同方法测试，检验方法不同，得出

不同结论，对结果采信缺乏权威评估。其次，从意见

结果看，后两者为“有罪倾向”鉴定意见，结果也不同，

前者认定是爆炸物，后者认为是有爆炸性 ；从逻辑结

［1］ 	 参见李勇 ：《刑事证据审查三步法则》，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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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讲，后者仅代表具有某种性质，未确定是否属于

“爆炸物”。有爆炸性是否属于“爆炸物”，逻辑推断并

不必然成立。由此，刑法罪状的犯罪对象确定比较困难。

辩方提供的鉴定意见认定为没有爆炸性，该意见为“无

罪倾向”结论。三份鉴定意见缺乏足够的权威性、排

他性来确定涉案二氧化碳致裂器就是“爆炸物”。

（三）主观上是否明知二氧化碳致裂器属于“爆炸

物”的甄别判断

“在主观方面，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2］，

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判定由此展开。认定行为人主观上

是否明知，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 ：一是认罪供述是否

应然。由认罪供述直接推断出主观明知即单纯依赖主

观认罪式的供述进而认定主观明知是否属于当前较为

稳妥的方式，是否存在可能被推翻的风险。二是主观

推定是否恰当。主观推定，要求运用证据进行推理符

合经验和逻辑［3］，主要是基于对特定事项的知晓，涉

及到违法性认识的判断。违法评价以一般人为基准，

一般人都会实施该行为时，便否认该行为违法性 ；“一

般人不会实施而行为人实施时，便具有违法性”。［4］三

是注意义务是否足够。对“爆炸物”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邮寄、储存的从业者，是否有必要的行业准入

或者教育前置，是否要按照合法程序生产经营、起到

行政相对人的审慎注意义务。如果违背相关环节的注

意义务，可判断得出行为人主观处于放任或者希望的

状态。

案例一中，犯罪嫌疑人姚某某在购买二氧化碳致

裂器装置时，对方通过微信向其提供此类产品的《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检测报告》《检验报告》等佐

证材料，致其相信上家是有经营许可的，而且所销售

的二氧化碳气体致裂器材是不具有爆炸性，虽然渠道

并非正规，但是主观上对于二氧化碳致裂器是否属于

“爆炸物”缺乏必要的认知。同理，在案证据也无法认

定仅参与搬运的犯罪嫌疑人樊某某对二氧化碳致裂器

等同类产品没有类似从业经历、缺少必要了解的情况

下，主观上具有明知二氧化碳致裂器属于“爆炸物”

的故意。

（四）二氧化碳致裂器涉罪相关案例的必要参照

一方面，最终处理决定存在地区级差。二氧化碳

气体致裂器涉罪案件，对涉案产品的认定和处理结果

迥然不同，既有作出有罪判决，也有作出不起诉处理的，

甚至出现处置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产品出现罪与非罪

的差异现象，暴露此类案件的处理欠缺统一标准。

［案例二］ 湖北照东机械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张

某某合计生产二氧化碳活化器近 4 万余支，活化器属

于该公司生产的二氧化碳致裂器的配套设备，且已在

致裂器技术方面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公安机关以

“非法制造、销售爆炸物罪”移送审查起诉。2018 年 6

月 11 日，湖北省京山县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认定

涉案活化器不属于非法制造爆炸物罪的“爆炸物”，鉴

定意见因缺乏依据而存在司法鉴定效力风险，主观上

无“非法制造”的故意。

［案例三］ 鲍某某为赶工程进度，于 2017 年 5 月初

开始，在没有经过爆破审批的情况下，陆续向湖北照

东机械有限公司购入规格为 40 公分长的二氧化碳活化

剂 3000 余支，让没有爆破资格证的陈某某、毛某某、

程某某、熊某某等人，在其承包工地里组装二氧化碳

致裂器，用于岩石爆破作业。2018 年 9 月 4 日，浙江

省温岭市法院采信鉴定意见，认定涉案二氧化碳活化

剂为“爆炸物”，以非法买卖、储存爆炸物品罪判处鲍

某某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

案例二和案例三的涉案产品即二氧化碳致裂器均

由湖北照东机械有限公司生产，却面临差别处理。对

鉴定意见，京山县检察院认为“鉴定意见因缺乏依据

而存在司法鉴定风险”，但温岭法院却认为，贵州警官

［2］ 	 罗翔 ：《刑法学讲义》，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 页。

［3］ 	 参见邓子滨 ：《刑事诉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11 页。

［4］ 	 张明楷 ：《刑法的基本立场》，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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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已经对涉案物品作出鉴定，认

为涉案粉末均具有爆炸性能，是爆炸物品，为混合炸药。

该鉴定由具有法定资格和条件的鉴定机构及具有相关

专业技术、职称的鉴定人做出，内容真实、程序合法，

涉案物品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

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罗列的爆炸物之列，属于刑法

意义上的爆炸物品。

另一方面，裁判案件尺度存在标准位差。2021 年

8 月 25 日，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对“二氧化碳致

裂器”进行关键词索引，共检索到 28 篇刑事判决文书。

从级别审理看，基层法院审理 22 件、中级法院审理 6

件 ；从判处刑罚来看，17 个案件判处实刑，11 个案件

判处缓刑（2 个案件认定单位犯罪并判处罚金）；从裁

判年份看，2018 年 11 件，2019 年 11 件，2020 年 6 件；

在地域分布上，浙江省 9 件、江苏省 5 件、山东省和

广东省各 3 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重庆市各 2 件以及

安徽省、河南省、湖南省、云南省各 1 件。近四成判

决对被告人认定犯罪适用缓刑，六成判处实刑且刑期

较重（集中在有期徒刑 5 年以上）。主要是不同司法机

关对鉴定意见采信标准差异导致适用法律矛盾。因此，

需要最高司法机关牵头，对鉴定意见的采信标准予以

规范统一，扭转过度依赖鉴定意见的倾向。

三、对二氧化碳致裂器类“爆炸物”认定标准的

延伸思考

（一）注重新型技术证成，正本清源确保学理底线

对某种技术进行法律上的甄别和判断，需要对这

种技术进行本质性溯源。界定物品是否属于技术意义

上的“爆炸物”，需具备爆炸三要素，即化学反应放热

性、化学反应高速度、化学反应生成物。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爆破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汪旭光先生

指出，“以液态二氧化碳受热气化膨胀做功的一种爆破

技术，具有无高温、无明火、震动小和污染低等显著

特点，特别是在地下煤矿放顶煤回采爆破和煤层气抽

采爆破作业中具有高安全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水下爆

破作业中对水生物保护效果明显。”［5］

二氧化碳膨胀爆破等新技术具有以下特点。首先，

“以液态二氧化碳受热气化膨胀做功的一种爆破技

术”，属于膨胀式的物理反映而非爆破型的化学反应。

刑法对气体膨胀产品未明确为“爆炸物”。其次，这

种技术爆破特点“无高温、无明火、震动小和污染低”，

明显不符合爆炸的三要素。最后，从煤矿、水下等环

境适用气体爆破效果看，“具有高安全性和不可替代

性”。实际上，“二氧化碳气体致裂技术”是一个综合

配套设备，含有“致裂器”“活化器”“活化剂”等，“是

一种理念先进、方法安全、效果显著的爆破技术，属

于物理致裂技术，具有致裂过程无火花外露、致裂威

力大、无需验炮、操作简便、不属于民爆产品，其运输、

储存和使用免审批等优点，被许多石方工程广泛应用

使用。”［6］

（二）做好鉴定意见证伪，实事求是作出适法判断

刑事案件中，需要由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事项进

行鉴定，但实际上这些本来注明仅作参考的鉴定意见

往往会成为“定案意见”，导致提出重新鉴定、补充鉴

定等意见层出不穷或是错案产生。在办理二氧化碳膨

胀爆破等新技术犯罪案件时，检察机关应着重审查涉

案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深入研究、理性审查、综合

判断。同时，理性地审查此类案件，对鉴定意见进行

必要证伪、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和技术框架的判断至为

重要，不仅体现检察办案中的客观公正立场，还能通

过亲历性审查确保作出结论符合实际，保障法律得到

正确实施，确保所办的案件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考验，

让涉案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理性、公平和公正。

学理观点普遍认为，爆炸物是指具有较大爆破性

或杀伤性的爆炸物，既包括军用的爆炸物，如地雷、

炸弹、手榴弹，也包括《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5］ 	 汪旭光 ：《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行业协会不能缺位》，《光明日报》2019 年 10 月 31 日。

［6］ 	 卢广海 ：《二氧化碳致裂器在土石方工程中的应用》，《凿岩机械气动工具》  2018 年第 2 期。



42 THE CHINESE PROCURATORS

2021/10下（经典案例）
第 20期（总第 374 期）

案说检察
责任编辑：陈冰

所列的爆破器材。［7］军用爆炸物基本属于化学类爆炸

物品，二氧化碳膨胀爆破等新技术暂未进入军用领域。

而民用爆破器材，根据国防科工委、公安部制定的《民

用爆炸物品品名表》，多为化工类炸药、雷管、点火器

材及其原材料，并未将二氧化碳膨胀爆破等新技术衍

生产品纳入其中。具体到案例一中，在涉案产品没有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前提下，根据《司法鉴定程序

通则》，炸药与爆破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意见，能够成

为有效的参考依据，不能把不具备爆炸三要素的物品

认定为“爆炸物”。

（三）优化诉前主导职能，充分履职保障行业发展

在办理二氧化碳膨胀爆破等新技术犯罪案件时，

严格区分形式犯罪与实质犯罪、技术探索出现偏差与

钻空子实施犯罪等界限，充分考虑新兴技术产业的实

际发展需要、涉及相关产品众多等因素。对此类犯罪

案件，严厉打击将影响众多企业和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从助力社会治理、保护

技术创新、服务行业发展等角度出发，谨慎处理二氧

化碳膨胀爆破等新技术犯罪案件，避免相关企业及从

业人员被错误定性、追究刑责。立足法益保护立场，

严格把握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对欠缺违法性认

识可能性的行为人，免除刑事责任。［8］对严重违反国

家强制性法律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予以惩处 ；

对缺乏司法实践支撑的，落实刑法谦抑性、罪刑法定

等原则，坚决杜绝“带病起诉”，依法予以不起诉，实

现办案效果最大化。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新兴技术应时而出，从行业长远健康可

持续发展角度出发，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发挥审前主导、

诉前过滤作用，通过二氧化碳膨胀爆破等新技术犯罪

案件的办理，强化办案向前向后延伸，以案释法、以

点带面，进一步明确该技术的刑事定位，消除潜在的

法律风险，帮助企业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以自身的

充分履职、创新履职保障新兴行业发展。

（四）能动司法融入治理，多管齐下助力标准完善

对某段时间内办理的二氧化碳致裂器类案件进行

系统梳理，形成专题分析报告，提出基于案件办理延

伸的社会治理建议。在此基础上，就普遍性、苗头性

的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针对性检察建议，规范

二氧化碳致裂器等可能属于潜在“爆炸物”产品的非

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等行为。对需要在

更大范围内凝聚共识、督促治理的，可以把治理建议

转化为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政协委员的提案，

通过“两会”引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争取推

动专门整治，甚至形成适用法律层面的落实意见，实

现由技术认定到法律匹配的跃升。

对于此类“爆炸物”的认定标准，重点要在三个

层面把握。首先，符合形式条件。二氧化碳致裂器装

置不仅要在文义解释上可以归类于“爆炸物”范畴，

而且要在要件上符合“爆炸物”的基本特征。其次，

契合实质要求。要求待认定事项属于实际上为法律所

不允许的行为，即对刑法保护的法益构成一定的侵害

或者威胁，具备一定的刑事可罚性和正当性基础。再次，

合乎民众期待。贯彻刑法谦抑原则，让作出的司法判

断和结论符合一般公众的基本认知［9］，具有可接受度。

从案例一中看，在案证据有且仅有鉴定意见认为二氧

化碳致裂器装置属于“爆炸物”，但是犯罪嫌疑人辩称

日常中用锤子砸、用火烧二氧化碳致裂器装置都未发

生爆炸，认定属于“爆炸物”将超出普通公众对“爆

炸物”的常规认知，不具备期待可能性。因此，该案

件中姚某某、樊某某不存在认为二氧化碳致裂器属于

“爆炸物”的主观明知。

［7］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10 页。

［8］ 	 参见钱叶六 ：《出罪事由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97 页。

［9］ 	 参见陈兴良 ：《刑法理念导读》，中国检察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93-395 页。


